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滨江集团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沈伟东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

0571-86987771

office@binjiang.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耿瑾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

0571-86987771

office@binjiang.com.cn

00224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本报告期

27,028,543,182.39

1,636,542,058.90

1,614,874,703.97

27,588,426,466.30

0.53

0.53

6.72%

本报告期末

310,250,063,861.89

25,173,795,617.53

上年同期

调整前

10,689,841,970.29

1,284,429,072.09

1,281,955,557.05

480,873,345.97

0.41

0.41

6.06%

上年度末

调整前

276,176,043,009.52

23,534,759,502.62

调整后

10,689,841,970.29

1,285,256,125.63

1,282,782,610.59

480,873,345.97

0.41

0.41

6.06%

调整后

276,202,697,992.41

23,528,538,180.5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152.84%

27.33%

25.89%

5,637.15%

29.27%

29.27%

0.6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12.33%

6.9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关于单项交易

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

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2023年1月1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

按该规定进行调整。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

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

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

一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戚金兴

朱慧明

莫建华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戚加奇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30,704

持股比例

45.41%

11.94%

3.22%

3.22%

1.89%

1.44%

1.21%

1.00%

持股数量

1,413,012,872

371,598,600

100,260,800

100,260,800

58,872,461

44,680,396

37,600,000

31,04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78,698,950

75,195,600

75,195,6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290,000,000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4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其他

0.93%

0.93%

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戚金兴先生、戚加奇先生、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阿巴马元享红利7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7600000股公司股票，持
股比例1.21%；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8950000股公司股
票，持股比例0.93%；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7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8880000股公司股
票，持股比例0.93%。

28,950,000

28,880,00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三
期中期票据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
期短期融资券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三
期短期融资券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0 滨 江 房 产
MTN003

21 滨 江 房 产
MTN001

23 滨 江 房 产
CP001

21 滨 江 房 产
MTN002

23 滨 江 房 产
CP002

23 滨 江 房 产
CP003

22 滨 江 房 产
MTN001

22 滨 江 房 产
MTN002

23 滨 江 房 产
MTN001

23 滨 江 房 产
MTN002

23滨房01

债券代码

102001901.IB

102100287.IB

042380127.IB

102100366.IB

042380223.IB

042380368.IB

102281882.IB

102282564.IB

102381461.IB

102381808.IB

148410.SZ

发行日

2020年10月14日

2021年02月22日

2023年03月06日

2021年03月08日

2023年04月11日

2023年07月03日

2022年08月19日

2022年11月21日

2023年06月16日

2023年07月21日

2023年08月01日

到期日

2023年10月15日

2024年02月24日

2024年03月08日

2024年03月10日

2024年04月13日

2024年07月05日

2024年08月23日

2024年11月23日

2025年06月20日

2025年07月25日

2025年08月02日

债 券 余 额
（万元）

94,000

100,000

90,000

91,000

60,000

90,000

94,000

80,000

60,000

60,000

70,000

利率

4.40%

4.56%

5.03%

4.80%

4.59%

3.85%

4.80%

5.80%

3.95%

3.85%

4.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80.66%

本报告期

2.71

上年末

80.92%

上年同期

2.43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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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24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

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滨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秀公司”）拟自行或委托股东

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预售资金保函业务，保函额度为不超过

2.2亿元。公司作为滨秀公司股东方之一，同意按股权比例对该项保函业务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包括反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到期余额的33%（最高本金限额为7260万元）。合作方股

东将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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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36,286.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65.28%。

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如下担保事宜：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滨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秀公司”）拟自行或委托股东

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预售资金保函业务，保函额度为不超过

2.2亿元。公司作为滨秀公司股东方之一，同意按股权比例对该项保函业务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包括反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到期余额的33%（最高本金限额为7260万元）。合作方股

东将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

（二）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为滨秀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滨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5月7日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拱康路77号（富康大厦）B座3层331室

4、法定代表人：汤凯

5、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6、与公司关系：公司参股公司

7、股东情况：公司、招商局地产（杭州）有限公司和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其33%、34%和33%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8、股权结构图如下：

9、项目用地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锦翠金宸府

所在位置

杭州

用途

住宅

土地面积(方）

60,563

计 容 建 筑 面 积
(方)

145,351

权益比例

33%

土地总价款
（万元）

270,095

10、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11、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557,356,171.86元，负债 2,369,003,892.79元，净资产 1,
188,352,279.07 元，2022 年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1,647,720.93元。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总资产 5,433,393,652.59元，负债 4,278,297,111.07元，净资产 1,
155,096,541.52 元，2023年1-6月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33,255,737.55元。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订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主债权到期余额的33%（最高本金限额为7260万元）。

3、担保期间：自保函开具生效之日起至保函失效之日满三年止。

4、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保函项下应支付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手续费、违约

金（或罚息）、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方实现债权的相关合理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

等）。

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滨秀公司申请预售资金保函业务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切实提高项目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鉴于目前滨秀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

公司本次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参股公司申请预售资金保函业务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合作方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本次担保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536,286.90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

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对外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28%，其中对合并

报表外的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60,467.2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0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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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8月30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三）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四）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五）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六）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12,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七）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明阳电气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姚兴存

0760-28138001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6号

Ir@mingyang.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吴宇莎

0760-28138001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6号

Ir@mingyang.com.cn

30129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

1,899,203,445.25

162,717,954.61

157,253,504.13

102,476,704.42

上年同期

1,152,612,350.67

95,419,536.12

91,481,953.59

66,796,571.1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64.77%

70.53%

71.90%

5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0.69

0.69

15.47%

本报告期末

7,209,898,759.19

3,902,487,216.41

0.41

0.41

12.72%

上年度末

3,797,264,653.39

970,800,398.91

68.29%

68.29%

2.7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89.87%

301.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郭献清

中山慧众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中山华慧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立湾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立湾一号股
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8,628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其他1

持股比例

41.82%

5.61%

5.14%

5.02%

4.21%

2.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30,574,010

17,512,320

16,053,030

15,667,890

13,134,240

7,087,5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30,574,010

17,512,320

16,053,030

15,667,890

13,134,240

7,087,50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幸三生

中山市智创科技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珠海横琴零壹资管六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24%

2.20%

1.68%

1.26%

中山市智创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间接控制的公司，系中山市
明阳电器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除此外，未知公司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朗海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朗海恒昇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账户持
有0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54,875股，实际合计
持有454,875股；朗海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朗海恒昇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5,
061股，实际合计持有325,061股；深圳前海汇富联合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富联
合日盈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4,831股，实际合计持有224,831股；朗海私募基金管理（青岛）
有限公司－朗海昇乾稳进多空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96,915股，实际合计持有196,915股；
上海麦迪生利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麦迪生路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账户
持有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1,932股，实际合
计持有151,932股。

7,000,000

6,854,610

5,250,000

3,937,500

7,000,000

6,854,610

5,250,000

3,937,500

注：1 实际为“基金、理财产品”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设立全资子公司

明阳电气（陕西）有限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3年6月6日，是广东明阳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郭献清，注册资本为5000万人民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10425MACL9KXH02。
公司经营范围：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工器材制造；

电工器材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工仪器仪表制造；五金产

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

子元器件制造；仪器仪表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2、上市成功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7,80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于2022年10月28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于2023年5月1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3〕1109号）。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7,805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38.13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7,604.65万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20,928.37万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6,676.28万元。公司股票已经于2023年6月30日在深圳创业板上

市交易。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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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27.5494万份

●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 行权起始日：2023年9月4日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和股份”）于2023年8月11日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公司董事会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员合计51名，可行权数量合计27.5494万份。

一、本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永和制

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

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

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浙江

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2、2021年 10月 13日至 2021年 10月 22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次

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10月23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永和

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限
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均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22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均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预留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关联董事

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2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8、2023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

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3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

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行权价格（初始）

授予数量

授予人数

首次授予

2021年11月5日

32.35元/份

154.0506万份

323人

预留授予

2022年9月2日

32.35元/份

39.4333万份

51人

注：历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数量及人数的调整情况详见下文“（三）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三）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1、2022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于

2022年5月13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2年

5月30日，公司披露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利

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9,750,99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7,437,748.50元（含税）。确定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6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7日。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公司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32.35元/份调整

为32.10元/份。

2、2023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公司于 2023年 5月 5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2023年6月10日，公司披露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70,808,96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7,702,242.25元，转增

108,323,588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79,132,557股。确定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
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6日。根据《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公司首次及预留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2.10元/份调整为22.75元/份；首次授予部分未行权的期权数量由

106.9370万份调整为 149.7118万份，预留授予部分未行权的期权数量由 39.4333万份调整为

55.2066万份。

（四）本激励计划历次行权情况

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公司 301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439,052份（含第一个行权期尚未行权的 24,940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调整为 34,916份），自

2022年11月9日进入自主行权期，2022年11月9日-2023年8月29日期间，激励对象共行权

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405,036股，占本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2.25%。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说明

（一）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股票期权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为自预留授予部分股

票期权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行权比例为获授股票期权总数的50%。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授予日为2022年9月2日，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等待期将于2023年9月1日届满。

（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行权条件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市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考核指标A

净利润
（指标权重50%）

以 2020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47.57%

营业收入
（指标权重50%）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不 低 于
61.39%

公司层面考核指标A业绩完成情况对应不同的标准系数（M），具体如下：

业绩完成情况

标准系数M

净利润、营业收入
均达标

100%

净利润、营业收入二
者达标其一

50%

净利润、营业收入均
未达标

0%

注: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全部在有效期内激励
计划在当年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公司层面考核指标B业绩完成情况对应不同的标准系数（N），具体如下：

考核指标B

考核当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比重≤12%

12%＜考核当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比重≤16%

16%＜考核当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比重≤18%

考核当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比重＞18%

标准系数N

100%

80%

50%

0%

注：上述考核当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比重以合并报表数据为
准。

公司层面可行权的标准系数（X）=标准系数（M）×标准系数（N）

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子公司的考核是通过激励对象所在子公司年度业绩目标的考核结果确定达标情

况，子公司层面考核结果如下所示：

业绩完成比例P

标准系数Y

P≥85%

100%

85%＞P≥60%

P/85%

P＜60%

0%

若子公司层面完成业绩目标的85%及以上，则子公司层面可行权比例为100%；若
子公司层面完成业绩目标的60%-85%（含60%），则子公司层面可行权为P/85%；若子
公司层面业绩完成情况未达到60%，则子公司层面不可行权。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依照激励对

象个人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行权/解除限售的比例，个人层面标准系数（Z）按下表考
核结果确定：

考核得分Q

评价结果

标准系数Z

Q≥80

优秀

100%

80＞Q≥70

良好

80%

70＞Q≥60

合格

60%

Q＜60

不合格

0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行权/解除限售额度×
公司层面标准系数X×子公司层面标准系数Y×个人层面标准系数Z。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况，满足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考核指标A达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0,171,
486.89 元，剔除全部在有效期内激励计划在当
年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20,234,700.00元
后为320,406,186.89元，较2020年增长214.78%；
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为3,803,636,163.56元，较
2020年增长94.88%。考核指标A达成，对应标
准系数M为100%。

考核指标B达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为365,413,907.98元，占2022年营
业总收入比重为 9.61%，小于 12%，对应标准系
数N为100%。

综上，公司层面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层面
可行权的标准系数X=100%。

1.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所在子公司内蒙古永和氟
化工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目标完成比例为
83.13%，其子公司层面可行权标准系数为 Y=
97.80%；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所在其余子公司均实
现其各自2022年度业绩目标，其子公司层面可
行权标准系数为Y=100%。

5名激励对象因所在子公司2022年度业绩考核
结果未达到全部行权条件，其已获授但未达到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股票期权合计539
份将予以注销；

所有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022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均为优秀，其个人层面可行权标准系
数为Z=100%。

综上，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根

据公司本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比例为50%。

（三）对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法

对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三、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2022年9月2日

（二）行权数量：27.5494万份

（三）行权人数：51人

（四）行权价格（调整后）：22.75元/份
（五）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六）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七）行权安排：本次行权为第一个行权期，计划可行权时间为2023年9月2日-2024年9

月 1日，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第一个可行权期实际可行权时间为 2023年 9月 4日-
2024年9月1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八）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陈文亮

姜根法

程文霞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管理骨干人员
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48人）

合计

职务

董事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股票
期权数量
(万份)

2.3334

4.6664

2.3332

45.8736

55.2066

本次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1.1409

2.3332

1.1666

22.9087

27.5494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的比例

48.89%

50.00%

50.00%

49.94%

49.90%

注：1、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实施完成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0.4股；上表中的期权数量已做相应调整；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四、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在授予日，公司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

值；授予日后，公司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

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及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

本溢价，具体数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

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且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行权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符合条件的51名激励对

象行权，可行权数量合计27.5494万份。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本

次行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且符合《激励计划》和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相关行权条件已成

就，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51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

共计27.5494万份股票期权按照相关规定行权。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行权和

本次注销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注销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行权

和本次注销事项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手续。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永和股份和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所必须满足的

条件，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行权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应后续手

续。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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